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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第一點、第三點規定修正總說明 

「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係本處

依據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

準」第十點訂定之，為執行內政部 111年 4月 21日台內營字第

1110807723號函修正頒行之第三點規定增訂行政契約等內容，未來

管理處與原住民部落可藉由行政契約訂定資源共同管理之事項及權

利義務關係，更深化原住民族與國家公園管理處對國家公園區域內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機制，爰修正本要點第一點、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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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第一點、第三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要點依據內政部「國

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

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會設置基準」第十點

訂定。 

一、本要點依據內政部

107年 6月 20日修正

頒行之「國家公園區

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

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

準」第十點訂定。 

本要點係依據內政部「國

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

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

準」第十點訂定之，為避

免每次內政部修正頒布前

揭設置基準時本點須同時

修正日期，爰酌作文字修

正。 

三、本共管會為任務編

組，其任務如下： 

(一)雪霸國家公園涉及當

地原住民族之中長程

計畫（草案）及年度

執行計畫（草案）之

研議。 

(二)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

源治理業務行政興革

之建議。 

(三)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

源治理地區資源使用

及管理之協調及溝通

事項。 

(四)有關雪霸國家公園區

域內部落提案涉及國

家公園資源管理之研

議事項。 

(五)有關資源共同管理機

制之會議決議之管制

考核及成效檢討。 

(六)有關涉及原住民族議

題之年度委託計畫案

與相關辦理進度、雪

三、本共管會為任務編

組，其任務如下： 

(一)雪霸國家公園涉及當

地原住民族之中長程

計畫（草案）及年度

執行計畫（草案）之

研議。 

(二)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

源治理業務行政興革

之建議。 

(三)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

源治理地區資源使用

及管理之協調及溝通

事項。 

(四)有關雪霸國家公園區

域內部落提案涉及國

家公園資源管理之研

議事項。 

(五)有關資源共同管理機

制之會議決議之管制

考核及成效檢討。 

(六) 有關涉及原住民族

議題之年度委託計畫

案與相關辦理進度、

配合內政部 111年 4月 21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110807723 號函修正頒

行之「國家公園區域內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會設置基準」第三點規定

增訂行政契約等內容修訂

之。並調整現行同項第七

款款次為同項第八款，以

及增訂第二項規定行政契

約草案內容公告及徵詢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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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霸國家公園計畫通盤

檢討作業內容、區域

變更及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年度預算之討

論。 

(七)有關本處與部落或原

住民族團體簽訂國家

公園內原住民族地區

資源共同管理事務之

行政契約草案公告期

間疑義之擬處討論及

履行爭議之協調。 

(八)其他協助區域內或鄰

近國家公園周邊原住

民部落資源管理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行政契約草

案，應於本處及轄區周邊

縣（市）政府、鄉（區）

公所、村（里）辦公處等

處所公告，並以網際網路

等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廣泛週知，公告期間不得

少於三十日。個人、人民

團體或部落對所公告事項

有疑義時，得於公告期間

內向本處提出。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通

盤檢討作業內容、區

域變更及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年度預算之

討論。 

(七) 其他協助區域內或

鄰近國家公園周邊原

住民部落資源管理之

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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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11年 11月 29日營雪企字第 1111007193號函修訂 

一、本要點依據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

基準」第十點訂定。 

二、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以下簡稱本共管會）由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召集之。 

三、本共管會為任務編組，其任務如下： 

(一)雪霸國家公園涉及當地原住民族之中長程計畫（草案）及年度執行

計畫（草案）之研議。 

(二)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源治理業務行政興革之建議。 

(三)有關雪霸國家公園資源治理地區資源使用及管理之協調及溝通事

項。 

(四)有關雪霸國家公園區域內部落提案涉及國家公園資源管理之研議事

項。 

(五)有關資源共同管理機制之會議決議之管制考核及成效檢討。 

(六) 有關涉及原住民族議題之年度委託計畫案與相關辦理進度、雪霸國

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內容、區域變更及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年

度預算之討論。 

(七)有關本處與部落或原住民族團體簽訂國家公園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

共同管理事務之行政契約草案公告期間疑義之擬處討論及履行爭議

之協調。 

(八)其他協助區域內或鄰近國家公園周邊原住民部落資源管理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行政契約草案，應於本處及轄區周邊縣（市）政府、鄉（區）

公所、村（里）辦公處等處所公告，並以網際網路等足以使公眾得知之

方式廣泛週知，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個人、人民團體或部落對所

公告事項有疑義時，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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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共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委員成員如下： 

（一）共同召集人：二人；一人由本處處長兼任，另一人由委員互推原住

民族代表委員一人擔任。 

（二）副召集人：本處副處長兼任。 

（三）執行秘書：本處派兼。 

（四）機關代表：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苗栗縣泰安鄉公所、新竹縣尖石      

鄉公所、新竹縣五峰鄉公所各遴聘（派）委員一人，共計四人。 

（五）當地原住民族代表： 

依本處園區所在行政區之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及

臺中市和平區等四鄉區各三人，並依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

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會議推舉產生。當地原住

民族部落會議未成立前，得由本處邀請當地傳統領袖、家（氏）族

代表、耆老或社會團體等召開會議推薦產生，共計十二人。 

    （六）專家學者：由本處推薦產生，計二人。 

前項當地原住民族代表委員人數應達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且任一

性別比例原則不得少於全體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五、本共管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應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六、本共管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會議之決議以二分之一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機關代表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臨時會議之召開，應有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始得召開。 



3 
 

七、本共管會會議提案於召開會議二週前由本處函請各委員提案，提案內容

包括案由、說明及處理辦法建議等項目。 

本共管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派員出席陳述意見，及

有關機關及人員列席。 

八、本共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除機關代表外，其餘委員親自出席者得準用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九、本共管會所需經費，由本處於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十、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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